
湖南女子学院

美术与设计学院

美术与设计学院2025-2026学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

一、 组织领

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根据 《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

转专业管理办法 (修订)》 (湘女院行宇 (2023) 98号 ) 及 《关于做好2025-2026学年

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美术与设计学院实际情况， 制定本方案 。

导

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转专业工作的组织、 协调、 审核与监督。

组长： 李伟、 昌晓英

副组长： 易中华、 岳蓉、 沈名杰

成员： 廖珍、 钟苡君、 李俊、 黄雯莉、 谢志强

咨询地点： 乐学楼307 (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务办公室)

工作时间： 工作日9:00-17:00

二、 转专业条件

转专业工作每学年组织一次，一般在秋季学期末至春季学期初进行。学生须经本人申

请、 转 出学院审核同意、 转入学院考核同意， 并报学校审批。 原则上一年级平级转，二年

级降级转。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转专业：

(一)通识教育必修课无挂科、补考、重修记录，且对其他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者；

(二) 因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(不含隐瞒既往病史入学者)等特殊原因，不能在原

专业学习，但在上级和学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者；

(三)休学创业后复学， 其创业经历与转入专业相关者；

(四) 学生退役后复学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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